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1、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
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22号）规定取得的交通安全设施养护资质或湖南省交通运输厅颁发的有效期内的二类公路养护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下达2016年养护资质从业单位资质许可的通知》、湘交函【2017】51号文件中的湖南省2016年度公路养护资质许可名录或《湖南省2017年度公路养护资质准入认定审查结果的通知》、湘交函【2018】88号湖南省2017年度公路养护资质许可名录表或《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布湖南省2018年度公路养护资质准入认定审查结果的通知》、湘交函【2018】443号湖南省2018年度新增公路养护资质许可名录表和湖南省2018年度公路养护资质企业名称变更名单，湘交函【2021】29号关于公布湖南省2020年公路养护资质准入认定审查结果的通知、湘交函〔2021〕772号关于湖南省公路养护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湘交函〔2023〕10号关于湖南省公路养护资质换证期间继续延续原资质有效期的通知》的养护资质许可名录表中的企业，且证书在有效期内(含延期后有效期)为准。）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务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6]投标人须提交近三年（2021年、2022年、2023年）由经会计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包括平均营业额、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净资产的复印件，其中负债率近3年平均不得高于55%。
注：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提供联合体牵头单位的财务状况为准。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类别
	
工程内容
	
业绩要求

	


专项养护
	




[bookmark: _GoBack]交通安全设施工程
	近5年内（投标截止时间前60个月）在1个合同中完成不小于359公里的公路交安工程施工，且业绩须提供在“湖南省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信管理系统”(网址：ttp://113.246.57.32:8088/#)”或“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网址： http://glxy.mot.gov.cn)中查询到的网页截图并提供交易中心或政府官网的招标公告和中标公示网页截图证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否则该业绩不予认定（投标人类似业绩证明时间以交工时间为准）
注：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提供联合体牵头单位的业绩为准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 、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在近三年内不得有行贿犯罪行为（由于检察机关已停止开具此项证明，因此行贿犯罪行为的认定无需提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出具的查询证明原件，以投标人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结果截图为准）







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人 员
	数 量
	资 格 要 求
	在岗要求

	项目经理
	1人
	(1)工程师及以上技术职称 或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
( 2 ) 具 有 公路工程专 业 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单 位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
(3)具有交通运输部(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 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 ；
4、近 5年内曾担任过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工程的项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项目总工职务。
5、项目经理为本单位人员，需提供近半年来（2023年11月-2024年4月）本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
	








无在岗项目(指目前未在其他  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 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  从该项目撤离),并满足《关  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公路水运  建设项目履约人员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湘交基建规 〔2019〕17号)的要求。

	项目总工
	1人
	(1) 公路工程相关  专业  中级及以上技术 职 称；
(2)具有交通运输部(或省级及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三类人员” B类证书。
(3) 近5 年内曾担任过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工程的项目总工(技术负责人)或项目副总工或项目 经理或项目副经理职务。
(4) 项目总工为本单位人员，需提供近半年来（2024年11月-2024年4月）本单位为其社保的证明。
	





